
东光县主非县令
“楚媛不违”美名扬

□王化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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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裴仲将墓志》记载，他历任许昌
县令、华州司功参军、贵乡县令、宁州司
马、朝散大夫。永昌元年（公元 689 年），
他被贬为潭州都督府法曹参军，当是受
岳父李慎事情牵连。神龙元年，擢拜太
子司议郎。后不断升迁，历任卫州长史、
沁州刺史、右领军将军、东都副留守、银青
光禄大夫等，终职为贝州刺史，封爵闻喜
县开国公。开元七年（公元 719 年），裴仲
将卒于洛阳家中，终年 74 岁，两年后与东
光县主合葬。

墓志说唐太宗对他非常器重，并特
敕让他娶东光县主。这当是作者之误。
据墓志记载来推算，唐太宗去世 时（公
元 649 年），裴仲将才 3 岁，东光县主尚未
出生。

《裴仲将墓志》说他有十个儿子，长
子裴翁庆，官至资阳县令。《东光县主墓
志》说“有男十人，女十人。四子至大夫，
曰遇，曰遘，曰迈；少子曰迥，今河南尹、
兼东都留守、上柱国”。据出土家族墓
志所记，他们儿子中还应有迅、进，另有
一女。

长子《裴翁庆墓志》记载，他历任资阳
县令、豫章县令、江阳县令，终职豪州别驾，
开元廿二年（公元734年）卒，享年68岁，当

年葬于邙山。有子和义、忠义、遵义、尚义、
崇义、知义等。

《贾钦惠墓志》载：“夫人河东裴氏，唐
贝州刺史、闻喜公之第三女。”正是裴仲将
与东光县主十女之一。

孙子《裴君墓志》记载，其父是裴进，他
终职为朝议郎、左金吾卫长史，天宝十一年

（公元752年）卒，享龄60岁。
孙子《裴镐墓志》记载，他父亲是裴迅，

历任阜城县主簿、韩城县丞、仙州司士、江
凌郡法曹。裴镐少孤，说明父亲早亡。天
宝三年（公元744年），裴镐在叔叔裴迥幕下
任职，不幸溺水身亡，年仅30岁，葬于北邙
梓泽祖茔。

曾孙《裴喧墓志》，由志主弟弟朝散郎、
前左监门卫胄曹参军裴简撰。墓志记载，
其祖父裴迥，河南尹、赠工部尚书；父胜，河
南县令、赐绯鱼袋。裴喧是裴简五哥，先后
任长葛县尉、文水县尉，大和三年（公元829
年）卒，享年67岁。当年葬于河南县梓泽祖
茔。有子二人。

《裴遘妻李氏墓志》载：李氏嫁给裴遘，
后封陇西县君，天宝十三年（公元754年）卒
于永丰里，享龄58岁，葬于河南县梓泽乡。
裴遘为太子左赞善大夫，有子名少擢。

从诸墓志可知，北邙梓泽有裴氏祖茔。

头戴兜鍪（móu，头盔）、身披铠甲、手持利剑、威风凛凛……
这是位于富弼墓室之外的甬道东壁壁画上的一名武士

（如上图）。这名武士身高1.6米，身上盔甲及其穿戴捆扎
的方式极其讲究，为后人研究宋代的甲胄制度提供了珍
贵资料。甲，指铠甲；胄，指头盔。甲胄作为将士的防护性
装备，在冷兵器时代充当着极其重要的角色。

这是于2008年在洛阳市史家屯发现的一座规模巨大、
形制特别的墓葬，墓内绘有壁画。从出土墓志可以看出，墓
主人是北宋著名宰相富弼及其夫人晏氏。

截至目前，考古发现的北宋壁画墓的墓主人绝大多数是
乡绅，壁画以表现乡绅的家居生活场面为主，即便是画有守门
人，也是普通人或者文人的形象，很少有像这样的顶盔掼（guàn）
甲、手握利剑的武士形象。

富弼，洛阳人，少年时刻苦好学，为人大度，范仲淹称其有
“王佐之才”，并将他引荐给当时的宰相王曾、晏殊，深得二人赏
识，晏殊把女儿许配给了他。富弼历仕真、仁、英、神宗四朝，
官居宰相，他亲历了北宋中期的重大事件，是北宋政坛上一位
声名显赫的风云人物。而让人印象最深的莫过于富弼两次出
使契丹不辱使命之举。

宋仁宗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契丹乘北宋陷于西北
战事之机，趁火打劫，屯兵边境，遣使索取宋朝的领土。富
弼临危受命，出使契丹交涉，他据理力争，不卑不亢。经两
次出使，反复交涉，终使契丹放弃对宋朝领土的要求，而以
宋朝增加岁币结束了这场纷争。富弼第一次受命出使契丹
时，一女儿不幸死亡；第二次出使，儿子出生，他都无暇顾
及。在富弼的努力下，大宋和契丹在此后的几十年间，一直
和平相处。

富弼作为文臣，在大兵压境的情况下出使敌国，不辱使
命，为两国百姓谋得和平，在其文弱的外表下是一颗坚毅的
爱国之心。壁画中这名英姿飒爽的武士，或许就是富弼出
使契丹时的一名护卫呢！

富弼墓壁画守门武士像：

——唐《东光县主墓志》解读

《东光县主墓志》出土于洛阳，志石
正方形，边长85厘米。东光县主李楚
媛是唐高祖之曾孙女、唐太宗之孙女、纪
王李慎之女，嫁于裴仲将。武则天主政
时期，李慎被流放岭南，途中病死。唐中
宗复辟后，恢复了李慎的官爵，并以礼改
葬，陪葬昭陵。李楚媛受到此事的刺激，
吐血而亡。中宗感其忠孝，命史官将其
事迹编入国史。

“楚媛不违”树榜样

东光县主李楚媛（公元 652 年－公
元705年），《新唐书》有传，在高宗时被
封为东光县主。成人之后，她嫁给裴仲
将为妻，服侍婆婆如同母亲一般，与丈
夫则相敬如宾，与妯娌们都能和睦相
处，对待晚辈和下人们则非常慈爱。

唐代大多数公主、郡主、县主，依仗
自己的身份，嫁到婆家后，不仅傲慢，而
且常常公公婆婆都得向她们行跪拜
礼。因此，很多世家大族不愿意与皇家
联姻，以致皇帝的女儿也愁嫁。皇帝听
说哪个大臣找到了乘龙快婿，常常羡慕
不已。知道原因后，皇帝加大了对公主
们的教育力度，若公主在婆家蛮横不讲
理，皇帝会对之严加管教。东光县主的
行为，无疑在当时树立了极好的榜样。

当时王公贵族、皇亲国戚的生活都
非常奢侈，大家竞相夸富，不以为耻，反
以为荣。他们见楚媛十分俭朴，就劝她
说：“一个人活在世上，就要舒舒服服，
你何必要难为自己呢？”楚媛回答道：

“我自小就喜欢礼法，现在我行之不违，
我的意愿达到了。”所以留下了“楚媛不
违”的故事，成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的
典范。

河北省东光县《东光县志》误把她
“县主”的封号当作县令，还用一大段文
字，来描述她到东光县后，带领百姓养
蚕织锦，改变了当地贫困面貌等，这当
为误解。《唐六典》卷二《尚书吏部》载：

“皇帝姑封大长公主，皇帝姊妹封长公
主，皇帝女儿封公主，皆等同正一品；皇
太子之女封郡主，等同从一品；诸王之
女封县主，等同正二品。”东光县主之
号，正合制度。

至孝之举入国史

李楚媛自幼孝敬父母，《东光县主墓
志》《神道碑》及《新唐书》本传都有记载。
李楚媛 8 岁的时候，父亲李慎生病，她整
日忧心忡忡，愁得连饭也吃不下去，父亲
看着她小小年纪，很可怜她，就欺骗她说
自己已经好了。楚媛认真观察，知道父亲
是善意的谎言，心里依然忧虑，悉心服
侍。直到父亲完全康复，她才彻底安心，
面有喜色。

永淳二年（公元683年），唐高宗驾崩，
太子李显继位，是为唐中宗。次年，武则天
废中宗，立中宗之弟李旦为帝，是为唐睿
宗，但实权仍掌握在武则天手中。为扫清
执政的障碍、铲除异己，武则天任用酷
吏，对有威胁的唐宗室成员及大臣制造冤
狱，行讯逼供，破家者无数。这一系列行
动，使李氏皇族坐卧不宁。李氏诸王不愿
坐以待毙，遂密谋共同起兵反抗。他们伪
造密诏，说武则天要篡夺李唐天下，皇帝被

幽禁，拟发兵勤王。垂拱四年（公元 688
年），李冲提前招募兵卒，同时告知纪王李
慎等诸王，让他们各自起兵，共伐洛阳。
武则天得知后，任命左金吾将军丘神勣
为清平道行军大总管，带兵平叛。很快，
诸王兵败。

纪王李慎虽然不愿意参与反叛，但依
然受牵连被捕入狱，后被免死流放岭南，死
于途中。李楚媛闻讯，哭天号地，悲痛欲
绝。她从此“衣不带彩，食不甘味”“耳不听
声，首不加饰”，郁郁寡欢十几年。神龙元
年（公元705年），唐中宗复辟，为诸王平反，
并准李慎等人陪葬昭陵。李楚媛闻讯后，
因激动吐血身亡，享年54岁。

对于东光县主之死，唐中宗深感悲
痛，为她举哀，并下诏褒奖，还让史官将
其事迹编入国史。这在其墓志与神道碑、
丈夫裴仲将墓志、儿子裴翁庆墓志中都
有记载。

裴氏祖茔在北邙

2

3

专家点评(洛阳古代艺术博物馆馆长朱世伟)：墓葬壁
画作为丧葬活动的重要载体，以其独特的艺术语言生动诉
说着古人对生与死的认识和思考。在墓门或接近墓门的位
置以及甬道、墓道上绘制门吏或守门人形象在汉代已盛行，
他们通常手持不同兵器或仪仗器，守卫墓主人在阴间的人
身和财产安全。不同朝代人物衣着装扮不同，手执器物不
同，但目的都是相同的。这种类似于门神的壁画对研究不
同时期人物的衣着服饰、仪仗兵器提供了翔实的资料。

本报记者 贾臻 通讯员 段跃辉 文/图

顶盔掼甲握利剑
宋代甲胄在眼前


